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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十七、本院顏委員清標，針對自費流感疫苗今年接種踴躍，自費流感疫苗缺貨的情形再度出現，根

據往年經驗，流感疫情將於十二月底開始升溫，北市公費疫苗仍有五萬劑尚未施打，顯示公費疫

苗被接受度仍有待提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以上質詢事項全文，均見本期質詢事項）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 101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案。（未含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報告）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交通委員會再行審查行政院函送配合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創業預算，隨同修正「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請併「中華民國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

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未及列入審

查總報告乙節，該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

查總報告」討論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經濟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

該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1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以上四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

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擬

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

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2 會期第 10、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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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132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一、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

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二、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請

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5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631 號、101 年 10 月 17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3150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等 2 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舉行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

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條

文草案」等 2 案。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案說明外，並邀請內政部李

部長鴻源（李部長因另有要公，由曾常務次長中明代理）率同相關人員、法務部、文化部、

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與中華民

國殘障聯盟王秘書長幼玲等列席說明備詢。決定：「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針對政府未能進一步落實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致使身障人士參與各級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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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公設民營之服務措施未能享有免費優遇，爰提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

二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各類須付費使用之服務措施修正為以無償提供

為原則，進入公設民營之風景文教設施則比照公營事業單位予以免費，以促進我國身心

障礙人士之權益，其說明如下： 

1.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於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之規範中，依據「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風景、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

，僅明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公營事業單位予以免費；民營則半價優待。在現行作法

上，若屬「公設民營」性質之場所，則比照民營方式予以半價收費，導致身心障礙人

士質疑具公家性質之政府機構卻仍以半價收費，此作為不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政

策方向。 

2.原「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九條即明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按需要，

以提供場地、設備、經費或其他方式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據此訂定「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辦法」，

該辦法第二條明確規範「公設民營」為「由政府提供依法設立機構之土地、建物及設

施設備等，委託受託者經營管理並提供服務」，顯見立法原意乃是對照顧身心障礙者

提供完善之福利服務，因此而反映於政策作為上。 

3.惟「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民國 96 年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後，上述條文已

被刪除，「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辦法」亦於民國 97 年予以廢止，針對

身心障礙人士進入「公設民營」風景、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則比照民營收取半價。以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為例，該館係依內政部 98 年 7 月 9 日台內社字第 0980127224 號

函說明二：「本案公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

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之陪伴者一人應依法給予進入免費優惠，私立者應予進入半票優

惠，委託民間經營者應於委託契約中明確規範廠商應給予進入半價優惠」處理；復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9 年 12 月 6 日工程促字第 09900490240 號函說明二第一項內

容：「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九條立法說明：『屬單純公營者則門票免費…

…，以屬民營者（如民營、BOT……等）則門票半價優待』，故由民間業者自負盈虧之

促參案件屬該法第五十九條所稱之民營……」，乃據此將以「公設民營」模式營運之

服務措施比照民營半價收費。 

4.針對「公設民營」之界定，普遍泛指由政府提供場地、設施及設備，供民間機構來提

供服務之結合運作方式而言；亦因其乃由政府機關（構）提供必要之硬體設施，其所

從事之業務亦有公部門性質。就身心障礙者權益的保障與促進而言，目前具有公部門

性質的「公設民營」的機關（構）在實務上對身心障礙人士比照民營予以半價收費實

有檢討空間。 

5.綜上所述，係因我國法令在身心障礙者的保障上，未能針對公設民營性質之支持服務

予以明確規範，致使行政機關（構）以立法說明上之分類來加以認定公設民營比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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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取半價，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我國身心障礙人士權益保障與促進之立

法精神實有未臻完善之處，爰擬具相關修正條文，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服

務措施如屬付費使用者，應以無償提供身心障礙者使用為原則；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設民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則比照公營機構，憑

身心障礙證明予以免費優遇，以進一步促進我國身心障礙人士權益。 

(二)委員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提案 

針對日前有康樂場所業者未給身心障礙者門票半價的優待，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第五十九條，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

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者，應予半價優待之規定。然而由於該規定並無相關罰責以

讓業者落實規定，僅能道德勸說，業者若不遵守，也無法可罰，顯然為立法疏漏，爰此

提出增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四條之一草案」，增訂業者有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情形者，可以處予罰鍰，並且公告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

，以落實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之立法目的，其說明如下： 

1.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風景區、康樂

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者，應予半價優待。（第一項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人陪伴者，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前

項之優待措施。（第二項）然先前台北市政府觀傳局稽查北市 34 家電影院中，卻有 15

家未符合規定，不是沒折扣，就是要身心障礙者買學生、軍警優待票，但依現行法規

定卻沒有罰則，僅能道德勸說，讓本條規定形同具文。 

2.本條之規定為『應』予以身心障礙者半價優待的規定，依立法體例『應』係屬強制性

規範，然而卻因為沒有罰則，業者即使沒有遵守，主管機關也無法可罰，實務上僅是

形成一種道德性規範，而無實際強制力，況且本法在民國八十六年修正時已增訂上述

之規定，主管機關迄今一直忽略前述情事之發生，顯然是立法疏漏與行政懈怠。 

3.爰此，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規定業者有違反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情形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至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應公

告其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以達立

法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之目的。 

四、內政部意見： 

(一)陳委員亭妃等 21 人於 101 年 5 月 2 日擬具第 52 條修正草案，規範有關付費服務措施應

無償提供身心障礙者使用。前揭條文立法意旨係在提供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需求，以

促其平等參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爰各級政府辦理各類服務或活動，已將身心障礙

者特性、需求或經濟狀況納入考量。如明文訂定各類須付費使用之服務措施，以無償提

供身心障礙者使用為原則，建請 大院委員同意本項修正文字酌修為「前項服務措施如

屬付費使用者，得以無償提供身心障礙者使用為原則」。本部將持續促請各部會及各級

政府落實本條文之立法意旨，考量身心障礙者不同障礙類別，提供各項無障礙的服務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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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成其社會參與之目的。 

(二)陳委員亭妃等 21 人於 101 年 5 月 2 日擬具第 59 條修正草案，規範有關公設民營風景區

、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應予身心障礙者免費。查「公設民營」係由政府提供依法設立機

構之土地、建物及設施設備等，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提供服務並自負盈虧。爰此，公設

民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比照民營模式，給予身心障礙者半價優待，建議 

大院委員同意本條修正為「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

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公設民營或民營者，應予半價優惠」，以符合公設民營

之營運模式。 

(三)李委員昆澤等 23 人於 101 年 10 月 3 日擬具第 104 條之 1 修正草案，規範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59 條規定情形，增訂罰鍰並公告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查第 59 條立

法意旨係為鼓勵身心障礙者外出參與活動，豐富其精神及文化生活，由業者基於社會責

任，主動自發提供身心障礙者優惠，以促進社會融合與接納。建請大院委員同意本部持

續與相關部會溝通，以鼓勵引導民營業者從型塑企業公益形象，自發性提供身心障礙者

門票優惠，進而達到促成身心障礙者尊榮地外出參與社會活動，建請 大院委員同意暫

緩增修。 

(四)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本部刻正遵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條文規範，期建構一個對

身心障礙朋友尊重、禮遇的無障礙友善環境，以提供更完整、可及的福利與服務措施。 

五、本案經聽取提案說明及行政機關意見後，與會委員經討論咸認：為促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及

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期建構一個對身心障礙朋友尊重、禮遇的無障礙友善環境，以提供更

完整、可及的福利與服務措施，並為基於鼓勵民間業者善盡社會責任，建立公益形象與兼顧

商機及收嚇阻之效。陳委員亭妃、李委員昆澤等提案應予支持。併案審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結果如下： 

(一)第五十二條，除第二項修正為：「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用者，應予以減免費用。」外

，其餘照委員陳亭妃等提案通過。 

(二)第五十九條，照委員陳亭妃等提案通過。 

(三)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照委員李昆澤等提案修正為： 

「違反第五十九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令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予以警告；經警

告仍不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公告其事業

單位及負責人姓名。」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劉建國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請教育部協調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之閱聽環境。 

八、檢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51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1
卷
 
第

77
期
 
院
會
紀
錄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陳亭妃等21人提案
委員李昆澤等23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委員陳亭妃等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十二條 各級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

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 

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二、體育活動。 

三、公共資訊無障礙。 

四、公平之政治參與。 

五、法律諮詢及協助。 

六、無障礙環境。 

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九、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

參與之服務。 

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用

者，應予以減免費用。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共資

訊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網路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二條 各級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

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 

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二、體育活動。 

三、公共資訊無障礙。 

四、公平之政治參與。 

五、法律諮詢及協助。 

六、無障礙環境。 

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九、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

參與之服務。 

前項服務措施如屬付費使

用者，應以無償提供身心障礙

者使用為原則。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共資

第五十二條 各級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

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 

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二、體育活動。 

三、公共資訊無障礙。 

四、公平之政治參與。 

五、法律諮詢及協助。 

六、無障礙環境。 

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九、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

參與之服務。 

前項第三款所稱公共資訊

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網路、

電信、廣播、電視等設施者，

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國

民無障礙閱讀、觀看、轉接或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一、新增本條第二項，原條文項

次配合調整。 

二、為促進政府各級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協助身心障礙者參

與社會，爰增訂文字，明定各

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相關服務措施如屬付費使用者

，應以無償提供身心障礙者使

用為原則。 

審查會： 

第五十二條，除第二項修正為：

「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用者，

應予以減免費用。」外，其餘照

委員陳亭妃等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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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廣播、電視等設施者

，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

國民無障礙閱讀、觀看、轉接

或傳送等輔助、補助措施。 

前項輔助及補助措施之內

容、實施方式及管理規範等事

項，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一項除第三款之服務措

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內容

及實施方式制定實施計畫。 

訊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網路

、電信、廣播、電視等設施者

，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

國民無障礙閱讀、觀看、轉接

或傳送等輔助、補助措施。 

前項輔助及補助措施之內

容、實施方式及管理規範等事

項，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一項除第三款之服務措

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內容

及實施方式制定實施計畫。 

傳送等輔助、補助措施。 

前項輔助及補助措施之內

容、實施方式及管理規範等事

項，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一項除第三款之服務措

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內容

及實施方式制定實施計畫。 

（照委員陳亭妃等提案通過） 

第五十九條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

費之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

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

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

者，應予半價優待。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

果，認需人陪伴者，其必要陪

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前項

之優待措施。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九條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

費之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

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

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

者，應予半價優待。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

果，認需人陪伴者，其必要陪

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前項

之優待措施。 

第五十九條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

費之公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

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證明應

予免費；其為民營者，應予半

價優待。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

果，認需人陪伴者，其必要陪

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前項

之優待措施。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一、增訂本條第一項文字。 

二、鑑於目前實務面將「公設民

營」性質之風景區、康樂場所

或文教設施比照民營予以半價

收費，爰明訂「公設民營」者

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優遇

，以促進我國身心障礙人士之

權益。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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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照委員陳亭妃等提

案通過。 

（照委員李昆澤等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百零四條之一 違反第五十

九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令限

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予以警

告；經警告仍不改善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公告

其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 

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提案： 

第一百零四條之一 有違反第五

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且

應公告其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

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委員李昆澤等 23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身心障

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風景區、

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

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

者，應予半價優待。然而業者

如不依法行事，因無任何罰責

規定，導致該規定無強制力，

如同虛設，爰此，新增本條，

以達立法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

之目的。 

審查會： 

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照委員

李昆澤等提案修正為：「違反第

五十九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令

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予以警

告；經警告仍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公告其事業

單位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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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不說明）劉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十二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五十二條  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 

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二、體育活動。 

三、公共資訊無障礙。 

四、公平之政治參與。 

五、法律諮詢及協助。 

六、無障礙環境。 

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 

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 

九、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務。 

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用者，應予以減免費用。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共資訊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網路、電信、廣播、電視等設

施者，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國民無障礙閱讀、觀看、轉接或傳送等輔助、補助

措施。 

前項輔助及補助措施之內容、實施方式及管理規範等事項，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除第三款之服務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

內容及實施方式制定實施計畫。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九條。 

第五十九條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

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者，應予半價優待。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人陪伴者，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

前項之優待措施。 

主席：第五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 

第一百零四條之一  違反第五十九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令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予以警告；

經警告仍不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

公告其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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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四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五十二條及

第五十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一百零四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

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請教育部協調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之閱聽環境。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12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2 時 59 分） 

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 分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洪副院長秀柱 

秘 書 長 林錫山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尤美女等 21 人擬具「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十五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

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1340 號 

速別：普通件 


